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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8月7日

更正声明
2017年1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在本报第11版刊登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

告》中部分债权担保合同编号有遗漏，现作如下补充更正：

特此更正。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8月7日

序号

1

6

8

9

14

15

借款人

浙江欧健医用器材有限公司

瑞安市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锐海物资有限公司

温州博友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天瑞钢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建筑工程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6287019990201300077-2、6287019990201300077-1、6287019990201400117、6287019250201300077-9、、6287019250201300077-6、6287019250201400121-1、6287019250201400121-2、6287019250201300077-2、6287019250201300077-1

XC62617292520122079-1、XC62617292520122079-2、XC62617292520122079-3、Xc62617299920140104、、Xc62617299920122079-7、Xc62617299920122079-4、Xc62617299920122079-6、Xc62617299920122079-5、Xc62617299920140558、Xc62617299920140559、Xc62617299920122079-1、Xc62617299920122079-3、Xc62617299920140165-2

62873592502015015、62873592502013082、62873592502013081、6287359992015026、6287359992014112、6287359992014088、6287359992015018、6287359992015026-1、6287359992014112-3、6287359992013232-2、6287359992014088-4、6287359992015026-4、6287359992014112-1、6287359992013221-3、6287359992015026-7、6287359992014112-2、6287359992013232-1、62873592502015005

62873592502010186、62873599992015F027-1、6287359992014161、6287359992015008、6287359992015031、62873599992015F027-2、6287359992014161-2、6287359992015008-2、6287359992015030、6287359992015031-1、6287359992015030-1、6287359992014161-1、6287359992015008-1、6287359992015030-1

20110470、20110545、XC62873012302015015、XC62873012302015018、XC628730123020140310、XC628730123020140311、XC628730123020150241、33062873099992015Y011、62872699992015K048、XC62873012302014004、XC628730123020140311、XC628730123020140310、XC62873012302015003、XC628730123020130212

62876792502015001H、ZS12最高抵049G、ZS12最高抵057G、62876792502015001H、62876799992015022H、62876799992016F010-2、62876799992015F160、62876799992016F010-1、62876799992015040H、62876792502014002H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委托，
定于2017年8月14日上午10时在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
1101室拍卖厅公开拍卖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44户债权不良资产包项目，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
定公告如下：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44户债权不
良资产包项目【该不良债权本金合计人民币5.43亿元，利息合计
人民币1.74亿元，本息合计人民币7.17亿元（截止至2017年5月
10 日）】。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
准。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有意竞买者须在2017年8月11日15时前向拍卖人指定
账户【账户：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杭州
市建行高新支行：账号：3300 1616 7350 5001 3345】缴纳参拍保证
金人民币9000万元，并凭有效证件办理报名手续。参拍保证金
须在报名截止前到达指定帐户有效(不计息)。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人员属于禁止购买不良资产

的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
与竞买的其他主体（包含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及其有关联的
人员）。

三、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特别
注意下列事项：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
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人可向有关部门
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
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展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8月11日16时止
展示、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
联系人：钟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杭州市工商局上城分局监督电话：0571-87827155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8月7日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宁波智鑫箱包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330215000113996）

本机关于2017年1月13日对你单位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镇)安监管罚〔2016〕庄005号]，要求你单位
于2017年1月29日前，将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缴至中国
工 商 银 行 镇 海 支 行 胜 利 路 分 理 处 ，账 号 ：
3901160011200530540，而你（单位）至今未履行该义务。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催告书》[（镇）催告字 [2017]
庄001号]一份，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
领取《催告书》，逾期视为送达。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享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宁波市镇海区安监局

2017年8月7日

（2017）浙0302民初6538号
诸松媚：本院受理原告黄春林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13日下午
15时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184号

郑明霞、黄林光：本院受理原告林友发与被告郑
明霞、黄林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3691号

吴宗友、李建康:本院受理原告邹博夫与被告吴
宗友、李建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吴宗友归还原
告邹博夫人民币2万元整及其利息（利息按月息2分
自2017年3月12日起算至还款之日为止）；2、被告李
建康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8日下
午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不到庭应诉的，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
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562号

张东平：本院受理原告倪鼎力与被告张东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303号

郭进发、张俊：本院在审理原告陈波与被告郭进
发、张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或无人查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判决书。本
院裁定：准许原告陈波撤回起诉。本院受理费 389
元，减半收取19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45元，由原
告陈波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225号

沈建新：本院受理原告许晓峰与被告沈建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205号

嘉善亿顺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刘灯银与被告嘉善亿顺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513号

童秀林：本院在审理原告卓美华与被告童秀林
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
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判决书。本院判决原告卓
美华的离婚请求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950 元，由原告卓美华负
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05号

周侠：本院受理原告陆德真与被告周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
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周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归还原告陆德
真借款 80000 元；二、被告周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5 日内归还原告陆德真相应的借款逾期利息（以
5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自 2016 年 11 月 14 日
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 30000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1 月 29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判决生效
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18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450
元，由被告周侠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366号

嘉善县国厦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原告王良
峰与被告嘉善县国厦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2016）浙 0421 民初 5366 号，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421 民初 5366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载明：一、被告嘉善县国厦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王良峰借
款1500000元；二、被告嘉善县国厦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王
良峰借款利息 90000 元及逾期还款利息（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按年利率 12%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
日止）；三、被告嘉善县国厦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王良峰逾
期还款违约金 30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400 元，公告费
300 元，合计 25700 元，由被告嘉善县国厦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
满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643号

沈金法、陈丽春：原告裴粉观与被告沈金法、陈
丽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643
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准许裴
粉观撤回对被告陈丽春的起诉；该判决书载明：一、
被告沈金法应归还原告裴粉观借款利息150000元；
二、被告沈金法应赔偿原告裴粉观利息损失（以借款
本金 15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自起诉之
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上述款项，由
被告沈金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00
元，公告费350元，合计诉讼费3650元，由被告沈金法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221号

杨访其：本院原告吴中琼与被告杨访其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21 民初 1221 号民事裁定
书，该裁定书载明：本案受理费875号，减半收取438
元，由原告吴中琼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170号

李文来：本院原告嘉善晨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与被告嘉善登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徐小龙、张小
燕、李文来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5170
号民事裁定书（撤诉），该裁定书载明：准许嘉善晨飞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73337元，
减半收取36669元，由原告嘉善晨飞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905号

吴斌：本院受理原告郭金胜诉你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052号

童文龙：本院受理原告慎福荣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579号

陆敏华、丁斌斌：本院受理原告高远、姚迪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099号

浙江世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湖州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世润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380号

蒋国权：本院受理原告朱振松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355号

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季杰诉被告蒋建军、杨水
容、湖州超鑫门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
法公开告知手册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康山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375号

申利坤：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忠诉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551号

沈伟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419号

仰根良、罗延菊：本院受理的原告翁阿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799号

张浩杰：本院受理原告徐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康山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693号

朱海青：本院受理原告张顺发与你及被告钱茂
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11月1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67号

曹金宝：本院受理原告戴森娣诉被告曹金宝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503民初21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252号之一

王志林：本院受理原告徐世勤与被告王志林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523 民初 125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666号之一

章志荣：本院受理原告洪朝良与被告章志荣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523 民初 266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9978号

冷健、肖燕子：本院受理原告应戈诉你们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
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 91054 元，并从起诉之
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0月24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0354号

买提肉孜·阿布都热曼、买提尼牙孜·买提卡司
木：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万豪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们的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
告诉请：1、判令第一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汽车租赁款人
民币69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汽车违章罚款人民币 750 元。
3、第二被告对上述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
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7年10月23日14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5599号

金天友、刘建红：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17年10月25
日）。原告要求被告金天友立即偿还信用卡透支款
130439.46元（其中本金96982.72元，截止2017年7月
1日止的利息为26847.56元、滞纳金为6449.18元、其
他费用为160元）及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
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和滞纳金；被告刘建
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案由审判长朱丹、人民陪审员王炳、人民陪审
员林彩珍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0月26日14时5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5634号

徐金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徐金女、金志强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徐金女
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93960.87 元及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利息 17519.55 元、滞纳金
3212.40 元、其他费用 60 元，并支付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
滞纳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罗婷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萍、人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7年10月19日10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5648号

张喜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学异、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17年10月25日）。原告要求被告徐学异偿付借款
本金99908.43元、利息4695.30元、罚金41813.85元，
共计人民币 146417.58 元（利息和罚金均暂计算至
2017年6月12日，要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被告徐学异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
费等相关费用；被告张喜根对被告徐学异的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丹、人民陪审员
王炳、人民陪审员林彩珍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0
月26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5662号

周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正法、你、莫海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

截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原告
要求被告李正法偿付借款本金
137897.36 元、罚息 46125.85 元，
共计人民币 184023.21 元（利息
和罚金均暂计算至 2017 年 6 月
7 日，要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被告李正
法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律 师 费 等 相 关 费 用 ；被 告 周
勇、莫海敏对被告李正法的上
述 款 项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丹、
人民陪审员王炳、人民陪审员林
彩珍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 14 时 40 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